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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通知載有重要資料，務請閣下即時垂注。如對本通知有任何疑問，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致宏利投資計劃 / 宏利智富錦囊 / 宏利睿富錦囊 /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 /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 宏利精選投資保 / 靈活投資寶（各稱「計劃」及合稱「各計劃」）保單持有人 

 
各相關基金的若干更改 

 
謹此通知 閣下，據我們各計劃下述投資選項的相關基金（各稱「相關基金」及合稱「各相關基金」）分別發出的通知
書，各相關基金作出下列變更。 

計劃名稱 投資選項名稱 相關基金名稱 相關基金的股份類別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富蘭克林生物科技
新領域基金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

資基金 – 富蘭克
林生物科技新領域
基金 

各稱「鄧普頓
相關基金」及
合稱「各鄧普
頓相關基金」 

A 類股份（累算）美
元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富蘭克林生物科技新領
域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富蘭克林入息基金  
(支付派發)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

資基金 – 富蘭克
林入息基金 

A 類股份（每月派
息）美元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富蘭克林入息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富蘭克林美國機會
基金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

資基金 – 富蘭克
林美國機會基金 

美元 A（累算）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富蘭克林美國機會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鄧普頓前緣市場基
金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

資基金 – 鄧普頓
前緣市場基金 

A 類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鄧普頓前緣市場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 
宏利智富錦囊及 
宏利睿富錦囊 

宏利智富國際債券基金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
資基金 – 鄧普頓
環球債券基金 
 

A 類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國際債券基金 

宏利精選投資保 宏利精選國際債券基金 

靈活投資寶 國際債券投資基金(系列二)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鄧普頓環球總收益
基金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
資基金 – 鄧普頓
環球總收益基金 

A 類股份（累積）美
元 

宏利智富鄧普頓環球總收益
基金(支付派發) 

A 類股份（每月派
息）美元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鄧普頓環球總收益基金 A 類股份（累積）美
元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瑞銀中國精選股票
基金 瑞銀中國精選股票

基金 各稱「瑞銀相
關基金」及合
稱「各瑞銀相

關基金」 

P-acc 類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瑞銀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瑞銀新興市場可持
續領先股票基金 瑞銀新興市場可持

續領先股票基金 P-acc 類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瑞銀新興市場可持續領
先股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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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鄧普頓相關基金的變更 

根據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各鄧普頓相關基金為其子基金）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發出的通知書，各鄧
普頓相關基金的基金説明書（「基金説明書」）應作出更新，以反映以下變更。除非另有說明，以下變更自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生效。 

a) 關於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鄧普頓環球債券基金的合約前披露，與良好管治相關的披露應作出更新，以
澄清儘管良好管治要求理論上不適用於主權國家，但投資團隊將盡可能就該問題與政府接觸。因此，富蘭克林
鄧普頓投資基金 – 鄧普頓環球債券基金的合約前披露中標題為「評估被投資公司良好管治實踐的政策是什
麼？」問題下第五段將作出以下修訂（修訂已標明）： 

「作為流程的一部分，主權管治會被定期評估和監測。投資經理不時與各級政府、中央銀行和其他機構進行討
論保持聯繫。部分此等討論頻繁進行，特別是圍繞可包括管治和經濟最佳實踐。在該等會議上，且投資經理可
分享其觀點，同時亦試圖更好地了解政府在經濟政策和管治以及可持續性和社會主題方面的立場，以促進投資
決策。」 

b) 有關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董事局以及各鄧普頓相關基金的管理公司的理事會與營運總監的資料更新。 

c) 其他稅務、行政、澄清及/或編輯更新 

上述所載之變更並不構成對各鄧普頓相關基金的重大變更。上述變更之後，各鄧普頓相關基金的整體風險概況並
無重大變更或增加。此外，上述變更不會對各鄧普頓相關基金投資者的權利或利益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包括可能
限制各鄧普頓相關基金投資者行使其權利的變更），且上述變更預計不會導致各鄧普頓相關基金的收費水平或收
費結構發生任何變化。 

與上述變更相關的任何費用及／或開支應由各鄧普頓相關基金管理公司承擔（刊發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發出
的通知書的費用除外，該費用預計約為 120,000 港元，應由各鄧普頓相關基金按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子基金
股份的資產淨值比例承擔）。 

2. 各瑞銀相關基金的變更 

根據由 UBS (Lux) Equity Fund（各瑞銀相關基金為其子基金）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
日發出的通知書，UBS (Lux) Equity Fund 管理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通知將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前
後反映於香港發售文件中的以下更新及行政變化： 

• UBS (Lux) Equity Fund 管理公司董事會及執行管理人變動； 

• 更新對各瑞銀相關基金存管處的一般描述； 

• 詳細說明何時應向盧森堡大公國繳納減免稅項的相關披露； 

• 更新以反映從證券借貸收到的總收入的 30% 將由 UBS Switzerland AG（作為各瑞銀相關基金證券借貸服務
供應商，負責持續進行的證券借貸活動及抵押品管理）保留作為費用，而 10% 將由 UBS Europe SE 盧森堡
分行（作為各瑞銀相關基金證券借貸代理人，負責交易管理、持續進行的經營活動及抵押品保管）保留作為收
費／費用； 

• 反映各瑞銀相關基金投資組合經理内部使用的瑞銀 ESG 一致性評分改名為瑞銀混合 ESG 評分相關的變更； 

• 對瑞銀新興市場可持續領先股票基金的 SFDR1 附件進行闡述，從而（其中包括）披露瑞銀新興市場可持續領
先股票基金投資組合經理將用於評估環境、社會及管治(「ESG」) 風險儀表板中「不造成重大損害」的主要不
利影響指標； 

• 對各瑞銀相關基金 SFDR 附件進行詳細說明，從而說明（其中包括）各瑞銀相關基金不會投資符合歐盟分類
標準的化石天然氣及／或核能相關活動，其中符合歐盟分類標準 i) 「化石燃料」的標準包括對排放的限制，
並在 2035 年底前轉向可再生能源或低碳燃料；及 ii)「核能」的標準包括全面安全廢物管理規則；以及 

• 其他更新及澄清變更。 

請參閱各相關基金的相應通知書及最新銷售文件，以獲取有關於上述變更的詳情。 

  

 
1 SFDR 指歐洲議會及理事會 2019 年 11 月 27 日關於金融服務界可持續性相關披露的（歐盟）2019/2088 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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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 閣下的宏利保險顧問，或於周一至周五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辦公時間內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香港) (852) 2108 1110（有關於宏利投資計劃、宏利智富錦囊及宏利睿富錦囊）及(852) 2510 3941（有關於傲峰定期
投資計劃、傲富投資理財計劃、邁駿投資理財計劃、宏利精選投資保及靈活投資寶）或（澳門）(853) 8398 0383。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個人理財產品客戶服務部謹啟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